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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晓阳等：网约车对公共交通的影响

网约车对公共交通的影响
——合法性的调节作用

石晓阳，夏恩君
（北京理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院，北京 100081）

摘 要：作为出行领域新兴的服务模式，网约车方便了人们出行也对社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中，对公共交通的影响引起了

广泛议论。然而，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实证研究较少。针对此，基于中国 276个地级市 2004—2017年的数据，刻画了网约车

对公共交通的影响机制以及合法性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①网约车的出现减少了公交客运量，但增加了轨道交通客运量；

②2017年，各地先后为网约车颁发经营许可证，这种明确合法性的措施促进了人们使用两类公共交通服务。研究结论为更好

的管理网约车平台提供了理论依据。

关键词：网约车；公共交通；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F0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980X（2020）2—0079—09

近年来，网约车逐渐成为流行的交通方式。这种新兴的服务是出行领域的产业革命，带来了出行和服务

方式的重大变革。网约车的出现满足了人们对出行对舒适度、便捷度的要求，克服了公共交通固定路线、固

定时间的限制，成为城市居民出行服务系统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中国共享经济

年度报告 2019》①显示，2018年，网约车平台共运送乘客 200亿人次。然而，这种出行方式的创新对社会的影

响尚未明朗。针对这个问题，学者们研究了网约车对传统出租行业［1‑3］、交通安全［4‑7］、交通拥堵［8］和私人汽车

拥有权［9］等方面的影响。然而，很少有学者关注网约车对公共交通的影响。仅有的关于网约车对公共交通

的影响的研究，也由于研究区域的不同，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其中，更是缺乏对中国的研究。

网约车在给人们的出行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受到很多质疑［10‑12］。如何平衡“便利”与“质疑”，更好的监管

这些平台对政府部门来说是一个挑战。2016年 7月 27日，交通运输部等 7个部门联合发布了《网络预约出租

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并与 2016年 11月 1日起施行。随后，各地区根据本地情况制定了具体的实施细

则。这种明确合法化的措施一方面意味着网约车平台得到了政府的认可，有于提高网约车平台吸引和获取

资源的能力，提高长期生存的能力，提升市场占有率，从而促进了其对公共交通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也会

对网约车车辆、驾驶员以及平台等进行监管，无疑提高了网约车的准入门槛，对网约车的数量产生一定的影

响，从而影响网约车与公共交通的关系；就消费者而言，正如 Auer［13］的研究所示合法性对消费者意味着什么

会影响他们的决定，感知合法性促使消费者使用共享服务。因此，网约车合法化后会促使人们使用这项服

务，从而影响其和公共交通的关系。无论是从企业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网约车的合法性可能会影响其和公

共交通的关系。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合法性对网约车与公共交通关系的影响。

一、文献回顾

（一）网约车与公共交通

1978年，美国德克萨斯州立大学社会学教授 Felson和伊利诺伊大学社会学教授 Spaeth首先提出共享经

济［14］的概念。随着移动互联网、基于位置的服务（LBS）、移动支付等一系列信息技术的不断成熟与创新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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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http：//www.sic.gov.cn/archiver/SIC/UpFile/Files/Default/20190301115908284438.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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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共享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从交通出行、生活服务、知识技能到共享金融等，共享经济几乎渗透到了生活

的各个领域。作为共享经济领域最为成功的商业模式之一，网约车自然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尤其是它是否

会替代或促进公共交通的使用。

就网约车对公共交通的影响而言，一部分学者认为，网约车会促进公共交通的使用。例如，Hoffmann
等［15］研究发现人们使用网约车的次数与乘坐地铁的次数正相关。Hall等［16］不仅利用 Uber是否进入这一虚

拟变量，而且使用 Uber的谷歌趋势值作为 Uber“渗入”的代理变量，结果发现，平均来看，Uber会对公共交通

起到补充作用，并且对大城市的影响大于小城市。Zhang和 Zhang［17］利用美国 2017年全国家庭出行调查（Na‑
tional Household Travel Survey）的数据研究了共享出行与公共交通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公共交通使用量与

网约车使用量呈正相关。另一部分学者认为，网约车对不同形式的公共交通的影响不同。Li［18］研究发现，

网约车有助于提高地铁客流量，同时降低地面交通客流量。Clewlow和 Mishra［19］研究了网约车平台对人们

公共交通模式选择的影响，结果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表示，网约车平台的进入对他们的出行选择并无影响。

对于出行方式有变化的受访者而言，网约车代替了公交及轻轨的使用，通勤车会对网约车平台起到补充

作用。

学者们根据自身研究需要，从不同角度进行了探索性研究，并取得了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研究结论，总

体而言可以发现：

首先，以往的研究没有考虑网约车合法性的影响。在中国，网约车兴起之初虽然很受欢迎，但其商业模

式不符合规范和法律。2016年 7月 27日，《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网约

车平台的合法化，中国也成为首个承认网约车合法化的国家。对于企业而言，合法性一方面有助于提高网约

车平台吸引和获取资源的能力，提高长期生存的能力，提升市场占有率；另一方面，政府也会对网约车车辆、

驾驶员以及平台等进行监管，无疑提高了网约车的准入门槛；就消费者而言，合法性消除了消费者对网约车

的适当性、安全性等疑虑。无论是从企业还是从消费者的角度，网约车的合法性可能会影响其对公共交通的

影响。因此，本文进一步研究了合法性对网约车与公共交通关系的影响。研究结果可以为其他网约车仍处

于“非法”状态的国家或地区提供参考。

其次，以往的研究只考虑了网约车对公共交通的影响，没有考虑共享单车的作用。已有研究表明，共享

单车会对公共交通产生影响［20］，因此，将城市是否存在共享单车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可以使得估计

结果更加准确。

再次，以往的研究大多都是基于发达国家（主要是美国）的研究，很少有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综上，本

文选取中国 276个地级市 2004—2017年的数据，研究在中国环境下网约车平台对公共交通的影响。

（二）合法性理论

合法性是社会学中的一个概念，是指人们对实体的行为在社会构建的规范、价值观、信仰和定义中是可

取的、适当的一种广义的感知或假设［21］。正如这个定义所示，合法性是一种感知或假设，代表了观察者对组

织及其行为的反应。根据制度理论，组织的生存不仅取决于市场环境，还取决于合法性［22］。在组织中，合法

性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因为它允许持续的资源流动和来自组织成员的支持［21］。例如，Li等［23］研究

表明，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对企业绿色产品创新和流程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Hsu等［24］发现技术创新的

采用和实施取决于它与不同国家的三个制度支柱的结合以及利益相关者对合法化战略的部署。

合法性不仅影响着组织的发展，也会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影响。例如，Auer［13］研究了感知合法性如何

影响消费者使用或不使用共享服务。Wang等［25］发现，政府干预如何调节相互学习对买方和供应商之间产品

协同开发的影响。买方更愿意与当地制度质量较高的卖方联系。Lanzolla和 Frankort［26］认为卖方当地的制

度质量以及他们的合法性地位都会影响买方与卖方联系的可能性。

对于网约车而言，它已经作为一种创新的商业模式被广泛传播。然而，这种商业模式在其兴起之初是不

合法的［27］，如税收、法规、劳工等问题。2016年之后，交通运输部等部门公布了一系列的管理办法承认了网

约车的合法性，但从驾驶员的信息、车辆的标准、平台的运营等多方面有了硬性规定，确保运营安全以及提升

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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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影响机制

2009年以来，Uber、lyft、滴滴出行等网约车平台的相继出现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们对出行方式多样化

的各类需求。作为一种新型的商业模式，网约车一方面整合外部闲置资源，缓解交通压力［8］；另一方面，满足

了人们对出行时间、舒适度的要求，提高了整体的出行效率。

目前，网约车已经成为城市居民出行服务系统中越来越重要的部分，自然也会对公共交通产生影响。具

体来看，网约车可以通过两种机制影响公共交通。一方面，根据荣朝和与王学成［28］对交通方式的分类（私人

交通、准私人交通、集体公共交通和准公共交通），可见网约车属于准公共交通。准公共交通对应的是个性化

的需求，对其他几种交通分类具有部分替代作用。网约车增加了出行的便利性，乘客可以通过手机 app轻松

叫车，并且提供了精确的定位与到达时间。同时，与传统的出租车相比，网约车降低了出行成本，Greenwood
和Wattal［5］的研究表明，UberX的价格比传统出租车低 20%～30%。虽然，乘坐网约车的成本要高于公共交

通，但是如果网约车足够快捷、方便就能够抵消其额外成本，乘客可能会放弃公共交通而选择网约车服务。

已有研究表明网约车的出现会对公交车起到部分替代作用［18］。

另一方面，虽然网约车比其他交通方式更为方便，但是对于长距离出行而言，轨道交通的价格优势更明

显，以北京市为例，32公里内的地铁票价不超过 6元。然而，“滴滴快车”起步价 13～14元，里程费 1.6～2.2
元/公里，时长费 0.4～0.8元/分钟。因此，对于居住在离地铁站有一定距离的人而言，“公共交通+网约车”模

式会更方便，尤其是对于那些没有车的人来说。并且，已有研究表明网约车会对轨道交通起到补充作

用［15‑17］。图 1展示了 2004—2017年公交客运量以及轨道交通客运量的变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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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公共交通客运量变化情况②

虽然网约车的产生是时代发展必然结果。但是从合法性的角度看，网约车作为新兴事物，其合法性曾饱

受争议。客观上，网约车存在偷税漏税、容易泄漏用户个人隐私及国家地理位置、难以保证乘客人身安全等

问题。2016年之前，网约车被认为是“非法运营车辆”，被划归为“黑车”的范畴。2016年 7月 27日，《网络预

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的颁布，标志着网约车合法化的时代到来。

从组织的角度来看，组织获得了合法性就意味着得到了生存的根本以及持续的资源［21］。因为与发达国

家的政府主要通过既定和透明的立法来规范经济活动不同，中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政府经常直接干预企业经

营，通过分配稀缺资源和指导产业发展来影响企业决策［29］。地方政府可以为企业直接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金融资源等直接支持或提供政策、项目等间接支持［30‑31］。就网约车企业而言，一方面，合法性可以使网约车

扩大版图，增加市场份额，从而加强了其对公共交通的影响。另一方面，政府明确了网约车的合法性并不是

② 本图中网约车上线时间是指滴滴快车上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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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约车可以放任自流，而是意味着无轮是网约车的司机、车辆以及平台本身要受到政府的管制，这无疑提高

了准入门槛，使得网约车数量减少，从而削弱了其对公共交通的影响。

合法性不仅影响着组织的发展，也会对消费者的行为产生影响。正如 Auer［13］的研究所示合法性对消费

者意味着什么会影响他们的决定，感知合法性促使消费者使用共享服务。因此，网约车合法化后会促使人们

使用这项服务，从而影响其对公共交通的影响。此外，理性选择理论指出［21］，行动者的理性选择受到规范的

引导，既定的规范规定了个人行动选择的边界，不同的规范提供不同的行动空间和备选条件。根据 Coleman
对规范的分类［32］，《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实际上是一种指令性规范，虽然没有明确鼓励人们

使用，但是对人们使用网约车的行为作出了肯定性的反馈。这无疑会促使人们使用网约车，从而加强了网约

车对公共交通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研究问题：①网约车对公共交通会起到补充作用还是替代作用；②网约车的合法

化会促进其对公共交通的影响还是削弱这种影响。

三、数据和方法

（一）研究设计

就中国的网约车市场而言，“滴滴出行”在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截至 2017年 12月底③，“滴滴出行”（私家

车/快车）的活跃用户占 63%，而其他网约车平台的活跃用户数量均不超过 10%。根据“滴滴出行”发布的数

据④，2017年，该平台为 400多个城市的 4.5亿用户提供了 74.3亿次服务。因此，本研究选择“滴滴出行”作为

研究对象。如上所述，本文使用双重差分（DID）的策略来研究网与车平台的进入对公共交通的影响。DID是

用于估计一项政策或工程作用对象所带来的净影响的一种计量经济的方法。基本思路是将全部样本分为两

组：一组是受到政策的影响，即处理组；另一组是没有受到同一政策影响，即控制组。选取一个要考量的经济

个体指标，根据政策实施前后（时间）进行第一次差分得到两组变化量，经过第一次差分可以消除个体不随时

间变化的异质性，再对两组变化量进行第二次差分，以消除随时间变化的增量，最终得到政策实施的净效应。

近年来，DID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对共享经济的研究中［15‑16，18］。“滴滴出行”在不同的时间段进入各个城市，

自然形成了处理组和对照组。本文采用的基本模型如下：

Yit = α + β1Didiit + β2 Legalit + β3 Legalit × Didiit + δControlit + λt + ui + εit （1）
其中：Yit为城市 i第 t年公交客运量（轨道交通客运量、公共交通客运量）；Didiit、Legalit均为虚拟变量，当城市 i

在第 t年有滴滴出行/取得网约车经营许可证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Controlit表示控制变量；λt表示时间固

定效应；ui表示城市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误差项。

（二）数据

本文使用面板数据来检验“滴滴出行”对公共交通的影响。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了中国

276个地级市 2004—2017年的 3864条数据。为确保数据的完整性，数据中的个别缺失值用前后两年的平均

值替换。模型中涉及的变量如下：

因变量：lnBus、lnRail、lnPublic分别为城市公交、轨道交通、公共交通客运量的自然对数。其中，城市公

交包括城市公共汽车以及公共汽车，轨道交通包括地铁、轻轨和有轨电车，公共交通客运量是公交客运量与

轨道交通客运量之和。

关键变量：Didi 表示“滴滴出行”第 t年是否进驻城市 i，年有“滴滴出行”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对于

网约车的合法性，2016年之前，网约车被视为“非法车辆”或“黑车”，《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

办法》的颁布，标志着网约车合法化的时代到来。随后，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制定了具体实施细则。本文选取

获得经营许可证的时间作为“滴滴出行”是否合法的代理变量。Legal表示“滴滴出行”第 t年在城市 i是否获

得《网络预约出租车经营许可证》，若在城市 i 在第 t年获得执照时取值为 1，否则取值为 0。
控制变量：为了保证估计的准确性，本文控制了与公共交通客运量相关的其他因素，如人口、收入、劳动

③ https：//www.iimedia.cn/c400/61042.html。
④ http：//img-ys011.didistatic.com/static/didiglobal/do1_p53rQtxhA6BjW6uWpF6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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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出租车数量等。此外，2016年，作

为中国的原创性产品的共享单车应

运而生。数据显示⑤，截止 2017年底，

全球共享单车投放量超过 2300万辆，

注册用户接近 4亿人。研究指出，共

享单车的出现，一方面增加了人们出

行的可选择性，乘客可能会放弃公共

交通或者网约车服务而选择共享单

车［33］，尤其是在短距离出行的情况

下。另一方面，乘客可能会使用共享

单车到达最近的公交站或者地铁站，

从而对公共交通起到补充作用［20］，因

此，本文也将城市是否存在共享单车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各变

量定义及来源见表 1。
为了使数据线性化，排除异方

差，对公交客运量、轨道交通客运量、

人口、收入、就业人员数量和出租车

数量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各变量的

描述性统计见表 2。
四、结果及鲁棒性检验

（一）结果
表 3展示了“滴滴出行”对城市公

共交通的影响。由表 3可知，“滴滴出

行”的出现减少了公交客运量（𝛽 =
-0.17，p<0.01），增加了轨道交通客运

量（𝛽=0.93，p<0.01），总体上减少了公

共交通客运量（𝛽=−0.14，p<0.01）。也

就是说，“滴滴出行”会对公交车起到

一定的替代作用，而对轨道交通起到

补充作用，总体上对公共交通起到替

代作用。无论是对公交车的替代作

用还是对轨道交通的促进作用都说

明了，“滴滴出行”多用于人们的短距

离出行。

此外，共享单车的出现也会减少公

交客运量 ( β = -0.21，p < 0.01)，增加轨

道交通客运量 β = 0.98，p < 0.01)，出租

车数量 ( β = 0.13，p < 0.1)正向影响公

交客运量，收入水平 ( β = -0.14，p <
0.01)负向影响轨道交通客运量，在岗职

工数量 ( β = 0.68，p < 0.01）正向影响轨

⑤ http：//www.sic.gov.cn/archiver/SIC/UpFile/Files/Default/20180320144901006637.pdf。

表 1 变量定义及数据来源

变量

Bus

Rail

Public

Didi

Legal

Bike

Population

Income

Employee

Taxi

定义

城市公共汽车及无轨电车客运量/万人

地铁、轻轨以及有轨电车客运量/万人

公共汽车（Bus）与轨道交通（Rail）客运量之和/万人

表示是否有“滴滴出行”

表示“滴滴出行”是否获得经营许可证

表示城市是否有共享单车

户籍人口数/万人

在岗职工平均工资/元

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

出租车数量

数据来源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5—2018）
各省、市统计年鉴

—

“滴滴出行”官网以及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5—2018）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5—2018）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5—2018）

《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05—2018）

表 2 各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因变量

关键变量

控制变量

lnBus
lnRail
lnPublic
Didi

Legal

Bike

lnPopulation
lnIncome
lnEmployee
lnTaxi

N

3864
3864
3864
3864
3864
3864
3864
3864
3864
3864

均值

8.89
0.51
8.90
0.15
0.01
0.04
5.86
7.46
4.16
7.38

标准差

1.44
2.21
1.46
0.35
0.10
0.18
0.70
1.38
2.55
1.06

最小值

1.79
0
1.79
0
0
0
2.82
0.69
1.40
4.03

最大值

13.17
12.84
13.61
1
1
1
8.13
13.08
15.91
11.13

表 3 “滴滴出行”对公共交通的影响

变量

Didi

Bike

lnPopulation

lnIncome

lnEmployee

lnTaxi

C

时间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lnBus
（1）

-0.15***
（0.053）

—

—

—

—

—

8.32**
（0.044）
Yes
Yes
3864
0.0324

（2）
-0.17***
（0.054）
-0.21***
（0.052）
0.07

（0.231）
0.03

（0.019）
0.09

（0.056）
0.13*

（0.075）
6.48***
（1.474）
Yes
Yes
3864
0.3809

lnRail
（3）
1.07***
（0.235）

—

—

—

—

—

0.16***
（0.080）
Yes
Yes
3864
0.037

（4）
0.93***
（0.223）
0.98***
（0.218）
0.32

（0.406）
-0.14***
（0.036）
0.68***
（0.241）
0.09

（0.093）
-3.79

（2.560）
Yes
Yes
3864
0.2852

lnPublic
（5）
-0.11**
（0.052）

—

—

—

—

—

8.33***
（0.044）
Yes
Yes
3864
0.0342

（6）
-0.14**
（0.054）
-0.17***
（0.051）
0.12

（0.227）
0.02

（0.018）
0.10*

（0.056）
0.13*

（0.075）
6.21***
（1.441）
Yes
Yes
3864
0.4704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显著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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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交通客运量。

如表 4所示，将标志着网约车合法性的变量 Legal
以及其与 Didi的交互项加入到模型中，结果显示，合

法性会削弱“滴滴出行”对公交车的替代作用

( β = -0.57，p < 0.01)，促进对轨道交通的补充作

用 ( β = 1.44，p < 0.01)，总体上来看，削弱了对公共交

通的替代作用 ( β = -0.50，p < 0.01）。即明确了网约

车的合法性之后，促进了人们对公共交通的使用。

可能是因为，虽然网约车合法性保障了人们的出行

安全等问题，但是无疑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网约

车的准入门槛，可能会减少网约车的总体数量，从而

促使人们选择公共交通。

（二）鲁棒性检验

为了保证模型估计结果的可靠性，本文采取了

一系列的措施。首先，“滴滴出行”进入每个城市的

随机性仍然存在问题。这种非随机性可能意味着城

市之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将使模型的估计出现偏

差。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本文使用 Gentzkow［34］在研

究中使用的方法，将可能影响“滴滴出行”进驻的人

口、收入、劳动力、出租车数量、共享单车等因素纳入

模型作为控制变量。其次，本文采用双固定效应模

型排除了一些遗漏变量的影响。第三，由于同一城

市不同时间的扰动项一般存在自相关，且默认的普

通标准差的计算方法假设扰动项是独立同分布的，

因此对普通标准差的估计是不准确的。因此，本文

使用了聚类稳健标准误差。

本文模型识别中隐含了一个关键假设，即公共

汽车客运量、轨道交通客运量的变化是由“滴滴出

行”造成的，而不是一种趋势。为了确定这个假设是

否有效，本文采用安慰剂检验［35］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首先，使用随机数生成器随机分配“滴滴出行”是否

进驻每个城市，以及进驻每个城市的时间，并重复

1000次。其次，使用随机生成的时间重新估计 DID
模型，保存每次的估计值。若平行趋势的假设有效，

新的估计值应围绕在 0附近。表 5列出了 1000次运

行系数的估计值、标准差以及 t的均值。图 2展示了

因变量分别为轨道交通客运量、公交客运量估计系

数的核密度分布，可见安慰剂检验系数估计值接近

于零。此外，变量 Didi系数值均在安慰剂检验系数

的 95%置信区间之外。这些结果表明，本文的估计没有违反 DID平行趋势的假设，进一步增加了研究结果的

可信度。

此外，个体的异质性还可能表现为个体的不同时间趋势，本文将各个省份的时间趋势纳入到模型中。扩

展后的模型如下：

Yit = α + β1Didiit + δControlit + λt + ui + ζProvince × t + εit （2）

表 4 “滴滴出行”法性对公共交通的影响

变量

Didi

Legal

Didi×Legal

Bike

lnPopulation

lnIncome

lnEmployee

lnTaxi

C

时间固定效应

城市固定效应

观测值

R2

lnBus
（1）

-0.17***
（0.054）
-0.17***
（0.061）

—

-0.20***
（0.051）
-0.09

（0.229）
0.03*

（0.019）
0.09

（0.056）
0.13*

（0.075）
6.39***
（1.46）
Yes
Yes
3864
0.3865

（2）
-0.17***
（0.054）
0.37***
（0.049）
-0.57***
（0.078）
-0.20***
（0.051）
-0.09

（0.229）
0.03*

（0.019）
0.09

（0.056）
0.14*

（0.075）
6.37***
（1.46）
Yes
Yes
3864
0.3871

lnRail
（3）
0.97***
（0.227）
1.80***
（0.477）

—

0.84***
（0.197）
0.17

（0.369）
-0.13***
（0.034）
0.65***
（0.234）
0.08

（0.092）
-2.77

（2.290）
Yes
Yes
3864
0.3049

（4）
0.97***
（0.227）
0.40***
（0.096）
1.44***
（0.486）
0.83***
（0.197）
0.17

（0.368）
-0.13***
（0.034）
0.65***
（0.234）
0.08

（0.092）
-2.72

（2.286）
Yes
Yes
3864
0.3058

lnPublic
（5）
-0.14*

（0.054）
-0.09

（0.059）
—

-0.16***
（0.051）
0.12

（0.226）
0.02

（0.018）
0.10*

（0.056）
0.13*

（0.075）
6.16***
（1.439）
Yes
Yes
3864
0.4079

（6）
-0.14*

（0.054）
0.39***
（0.048）
-0.50***
（0.077）
-0.16***
（0.051）
0.13

（0.226）
0.02

（0.018）
0.10*

（0.056）
0.13*

（0.075）
6.15***
（1.439）
Yes
Yes
3864
0.4082

注：括号中为稳健标准差；*、**和***分别代表在 10%、5%和 1%显著
水平上显著。

表 5 安慰剂检验系数

变量

lnBus
lnRail
lnPublic

均值

-0.003
-0.005
-0.003

标准差

0.040
0.085
0.005

t

-0.073
-0.012
0.960

Didi

-0.17***
0.93***
-0.14**

Bike

-0.21***
0.98***
-0.17***

注：*、***、** 和***分别代表在 10%、5% 和 1%显著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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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估计系数核密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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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6可知，加入省份时间趋势后，“滴滴出行”降低了公交客运量

( β = -0.16，p < 0.01)，增加了轨道交通客运量 ( β = 1.03，p< 0.01)，整体

上来看，减少了公共交通客运量 ( β = -0.13，p< 0.05 )。与之前的估计结

果一致，进一步证明了研究结果是稳健的。

五、结论与讨论

近年来，随着网约车发展，其社会影响以及监管问题成为人们热

议的话题。尤其是对公共交通的影响成为其中的焦点话题之一。

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首先，网约车的出现会在一定程度上替代

人们公交车出行，补充轨道交通出行，即网约车多用于人们的短距离

出行，在长距离出行中，虽然“滴滴出行”更灵活、舒适，但是轨道交通

的价格优势更明显。其次，明确网约车合法化的政策，弱化了网约车

对公交的替代作用，增强了对轨道交通的补充作用，也就是说促进了

人们使用公共交通。

本文的理论贡献在于：首先，补充了之前关于网约车对交通的影

响的研究，已有研究未就网约车对公共交通的影响做系统性梳理，本

研究对此做出了系统性刻画并将网约车的合法性纳入研究中，进一步

揭示了网约车合法性的影响机制；其次，以往的研究大多以发达国家为基础，很少考虑发展中国家。本文基

于发展中国家的共享出行平台对公共交通影响的研究，丰富了共享出行平台的研究范围；此外，本文将共享

单车的作为控制变量，从侧面补充了共享单车对公共交通的影响的研究，以往的研究只以北京市为例研究了

共享单车对地铁出行的影响，然而，中国开通地铁的城市不多，多数城市是以公交车作为主要的公共出行方

式，因此，其研究结果并不适用于其他城市。本文利用全国的数据，不仅研究了共享单车对地铁出行的影响，

还研究了共享单车对公交车的影响。研究结果更具有普适性。

本文的研究的实践意义在于，首先，为网约车的管理提供了参考，尤其是对于那些尚未合法化的国家或

地区。网约车的出现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符合了大众多样化的出行需求。然而，对于网约车的管理对

监管者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从研究结论可知，网约车的合法化促进了人们对公共交通服务的使用。也

就是说，承认网约车合法化的地位不仅可以丰富人们的出行方式，解决人们出行难的问题，并且有益于公共

交通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公共交通的分担率。因此，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明确网约车的合法地位，支持网约

车平台公司不断创新规范发展。但是，给予网约车合法性地位并不意味着网约车平台可以放任自流，而是要

对其进行创新监管。一方面，提高网约车的准入门槛。对驾驶员的年龄、驾龄、背景、身体状况以及车辆状况

等进行审查，保证网约车的安全性；另一方面，也要避免监管过严，积极听取社会与公众的意见对现有监管政

策对行业的监管进行客观的评估与论证。其次，为缓解城市交通的问题提供了思路。从研究结果可知网约

车由于其便利性，主要用于短途出行，对公交车起到了一定的替代作用。因此，对于政府而言，需要通过科学

规划和建设，提高公交线网密度和站点覆盖率，优化运营结构，形成结构合理的、高效快捷的、与城市发展相

适应的公交系统。对公交企业而言，以乘客为根本从安全性、实用性、便捷性等方面提升城市公交的服务质

量，增强吸引力。

本文的研究还存在一些局限性可以在以后的工作中克服。首先，由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没有考虑

“滴滴出行”注册车辆数量、用户数量、订单量等具体信息与公共交通的关系；其次，由于各省、市对私家车拥

有量的统计口径不一致，因此本文没有将私家车拥有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到模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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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挺等：制造业服务化战略实施的风险调节研究

制造业服务化战略实施的风险调节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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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关注于制造业服务化问题的文献并不缺乏，但在服务化过程中制造企业的市场表现可能出现波动，这就涉及了企业运

营的风险。通过采集我国上市制造企业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分析，估计结果表明，拥有良好的研发能力以及开发更多与产

品高度关联的服务有助于缓解服务化所造成的风险，但营销活动的增强以及不可被吸收的冗余资源增多会加剧外界对于企业

服务化战略的担忧从而造成更大的经营风险。被吸收的冗余资源则没有体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而且上述作用在分行业以及

分规模的企业之间也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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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国家目前有超过八成的制造企业正在或已经涉足服务领域，如汽车企业承接金融信贷以及 4S保
养，电脑硬件厂商开始做 APP开发，并提供后续一揽子服务方案。但这些企业的经营绩效并不理想，在经济

增速放缓的背景下大量企业的服务化操作将面临着巨大风险。述及风险，不得不提到当今全球制造企业在

市场竞争中所面临的由产品同质化所带来的困扰。产品特征属性在市场信息逐步透明的当下正在不断趋

同，差异化正在消失，这种所谓的商品化（commoditization）现象使得企业滑入“低利润陷阱”之中，企业开始承

受收益上的波动，经营所面临的风险在不断加剧。企业家们进行了大量的努力，试图脱离这一困境，如通过

私人定制满足消费者个性化的 DIY需求，这种模式正变得愈发普遍。这种模式有赖于企业为客户量身打造

配套产品的服务，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泛服务化”的战略，也成为了很多企业家的尝试手段之一。服务化的概

念最早由 Vandermerwe和 Rada提出，指厂商在产品研制生产过程中添加服务性元素，进而从单纯从事产品生

产者转向提供“产品+服务”组合的厂商，更好的为消费人群服务［1］。厂商所提供的服务往往与产品高度关

联，因此最终成为服务导向的运营模式［2］。制造企业的服务化在近年内成为企业创新领域内极受关注的主

题，服务化行为普遍被认为能够为企业创造价值［3］。但该观点也饱受质疑，由于企业开展的诸多服务与其核

心业务之间存在偏离，企业对自身并不熟悉的服务性业务在质量以及战略方向的把控上都存在不确定性，因

而这种偏离势必扰乱市场的原有绩效预期［4］。尤其当服务化的特征方向与企业核心产品竞争力不符时，就

会导致企业股票价值的波动，这反映出金融市场中投资者对于企业整合服务并藉此创造价值能力的信心缺

失。事实上，市场也确实无法对企业服务化行为能否增加股票价值回报做出准确评价，企业战略变革导致的

风险由此出现［5］。考虑到风险在企业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对于制造企业服务化如何影响企业运营风险的

问题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本文从信号理论［6］以及企业行为理论［7］的视角出发，以我国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研究企业层面的环境

因素在服务化与企业风险两者关联性之间的调节性作用。对于环境因素，本文纳入了两类主要的变量体系，

其一为战略的一致性，其二则为资源的配置情况。战略一致性反映的是企业发展战略的延续性以及产品与

服务战略的互补性，对此本文从企业的研发力度以及所开发服务业务与产品之间的关联性等角度入手。而

资源的配置情况则涉及了公司能否为企业的战略活动提供足够的资源，本文从市场营销力度以及资源的冗

余程度对企业资源配置能力加以考察。上述两类因素可以向市场透露出企业能否成功实施服务化战略的信

号，而这势必影响到企业的风险，图 1展示了本文的研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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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der New Era Backgr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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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new era，a well functioned innovation ecosystem is the core strength of national competition. China’s innovative ecolog‑
ical construction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exists，such as the la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no‑
vation subject，the weak correlation of innovation subject，the lack of innovation supply motive power and the imperfect system and
mechanis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China should strive to promote the diversified development of innovation sub‑
jects，innovate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 of production，learning and research，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basic research
system and improve the laws，regulations and policy system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order to better promote the con ‑
struction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in the future.
Keywords：innovation ecology；innovative subjects；innovation resource；innovation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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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act of Online Ride⁃hailing on Public Transport：：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Legitimacy

Shi Xiaoyang，Xia Enjun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Beij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Beijing 100081，China）

Abstract：As a new service model in the field of travel，online ride‑hailing has not only facilitated people’s travel but also exerted a cer‑
tain impact on the society. Among them，the impact to public transport caused extensive discussion. However，up to now，there are few
empirical studies on it. Based on the data of 276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from 2004 to 2017，this paper describ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nline ride‑hailing on public transport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the legitimacy. Results show that，the emergence of
online ride‑hailing reduced the bus ridership，but increases the rail ridership，and in 2017，some regions begin to issue business li‑
censes for online ride‑hailing，which clarifies the legitimacy of ride‑hailing，thus promoting the use of two types of public transport ser‑
vices. The conclusion provide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better management of online ride‑hailing platform.
Keywords：online ride‑hailing；public transport；legitim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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